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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的話

隨著經濟及社會活動全球化發展，公司已成為國家經濟活動之核心組織型態，公司

法制之健全與否對國家經濟活動有極大的影響力。為因應新經濟、新型態及創新事業之

發展與挑戰，經濟部提出「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經行政院審查通過，立法院於

107年 7月 6日三讀通過並經總統於同年 8月 1日公布，嗣行政院核定修正條文自 107

年 11月 1日施行。本次公司法修正條文共計 148條，修正重點涵蓋增加法人透明度、

友善新創環境、企業經營彈性、保障股東權益、強化公司治理、與國際接軌等重要議題，

其中有關企業經營彈性、保障股東權益與強化公司治理等修正內容，對上市（櫃）公司

及證券市場將有相當影響。本期月刊特以「公司法修正後證券市場新制度之介紹」為主

題，由證券期貨局蔡科長怡倩及楊稽核哲夫撰寫「淺談新修正公司法對上市櫃公司及證

券市場之影響」一篇專題，以饗讀者。

本刊專題作者首先概述本次公司法部分條文修正之推動背景，其次介紹提升企業經

營彈性之修正條文相關內容，包括擴大員工�酬對象、期中盈餘分派及無票面金額股制

度等，並介紹強化股東權益保障之修正條文相關內容，包括：增列股東會不得以臨時動

議提出之事由、過半股份股東得自行召集股東臨時會及董事會不得任意剔除股東提名之

董監事候選人等，最後介紹強化公司治理之修正條文相關內容，包括過半之董事得自行

召集董事會、董事候選人提名制、利害關係人與公司進行交易時應揭露說明及降低少數

股東提起訴訟之門檻等。期本次公司法大幅度之翻修，對於進一步落實公司治理精神、

保障股東權益、吸引外國資金投入、帶動青年創業風潮及產業發展轉型契機等面向應可

帶來正面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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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令輯要部分，計有：訂定證券商設置標準第 23條、第 39條、第 41條之 1及證

券商管理規則第 18條之 1、第 51條、第 52條規定之令、修正「公開發行公司發行股

票及公司債券簽證規則」第二條、第四條、第六條之令及發布期貨自營商從事期貨交易

相關規定之令等 3項。


